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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先生：  

 
根據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 (第 603 章 )第 44 條訂立的  
《產品環保責任 (受管制電器 )規例》的擬議決議案  

 
  本人正審研上述規例 ("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 ")，以就其
法律及草擬事宜向議員提供意見。謹請閣下就以下事宜提供資

料及作出澄清：  
 
根據第 603 章第 34 條撤銷登記  
 
  本部察悉，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 (第 603 章 )第 33 及
34 條 (由《2016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 (電氣設備及電子設
備 )(修訂 )條例》 (2016 年第 3 號條例 )第 9 條增補 )分別就供應商
登記為登記供應商及撤銷有關登記的事宜訂定條文。本部亦察

悉，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只就根據香港法例第 603 章第 33 條申
請登記的相關運作細節訂定條文，但並無就第 603 章第 34 條所
提述的撤銷登記的事宜訂定條文。請向議員解釋，第 603 章第
34 條所指的撤銷登記會如何處理。  
 
登記供應商須保留的紀錄  
 
  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第 15(2)條訂明，凡紀錄、發票、
收據、送貨單、存貨紀錄或任何其他文件，載有充分詳情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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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署署長能輕易核實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第 15(3)條所指
明的關乎根據香港法例第 603 章第 38 條 (由 2016 年第 3 號條例
第 9 條增補 )所須呈交的申報的事宜，登記供應商須保留該等紀
錄、發票、收據、送貨單、存貨紀錄及文件。根據第 603 章第
38(4)及 (7)條，沒有保留該等文件即屬犯罪。請提供資料說明該
等文件為何，並請考慮在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中指明該等文件。 
 
根據香港法例第 603 章第 35(2)(b)條及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
第 28(2)(b)條收據須載有的字句  
 
  根據香港法例第 603 章第 35(2)(b)條 (由 2016 年第 3 號
條例第 9 條增補 )，如某銷售商分發任何受管制電器予某消費
者，該銷售商須向該消費者提供載有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所訂

明的字句的收據。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第 28(2)(b)條訂明，收據
須載有《受管制電器規例》附表 2 所列的中文及英文字句。本
部察悉附表 2的標題為 "Wording Contained in Receipts" ("收據須
載有的字句 ")，並察悉附表 2 載有一個收據的例子。鑒於以上所
述，請澄清：  
 

(a) 如某銷售商在一宗交易中分發多於一類受管制電
器予某消費者，可否在同一收據上載述多於一個受

管制電器的類別；及  
 
(b) 為上述目的而提供的收據是否須包含附表 2 所述的

例子。  
 

  由於內務委員會將於 2017年 5月 12日的會議上考慮《受
管制電器規例》，謹請閣下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中午或之前以
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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